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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引言

一、释义

在本意见书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项目
指2025年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

目

财政部 指国家财政部

诺德/本所 指北京诺德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指北京诺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25年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

新城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政府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实施方案
指《2025年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

项目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指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发行，以项目对应并纳入政府性基金

预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

入偿还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管理办法》 指《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北京政德 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财务评价报告

指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2025年陕西

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政府专项债

券专项财务评价报告》

元 指人民币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1、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报告。

2、本项目实施主体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并提供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

关事实的口头及书面说明；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文件均已向本

所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或

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

3、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

期专项债券发行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专项债券使用有关之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涉

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内部控制（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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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估、现金流动性分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会计报表、审计报告、信用评级和其他专业报告中相关数

据及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西咸新区渭北储备项目2发行专项债券之目的使

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个人不得将本法律意见

书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6、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西咸新区渭北储备项目2申请专项债

券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7、本所律师同意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发行专项债券之目的部分或

全部在募集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国家财政部审查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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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正文

一、主体资格

（一）主管单位

1、本项目主管单位为陕西省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

1、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的主体资格

根据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持有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本所律师在陕西省

登记管理网在线网站(网址：http://djgl.sxbb.gov.cn/djgl/search/sydw/view/11435） 查询确

认，西安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2: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基本情况

名称 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610000050408194Y 法定代表人 卜辉

住所地 陕西省西咸新区能源金融贸易区能源路201号西咸大厦

举办单位 陕西省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经费来源 举办单位拨款

有效期 开办资金 ¥500万

登记管理机关 陕西省西咸新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

围

储备土地、保障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编制西咸新区土地储备计划、开展

土地储备工作；土地储备融资，承办相关手续；组织实施和管理土地一

级开发；指导协调土地整理储备工作。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

其隶属于陕西省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担本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并已列入全国

土地储备机构名录。陕西省西咸新区土地储备中心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一、总体

要求”之第(三)项和《土地储备专项债权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土地储备机构主体资格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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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储备项目的情况

根据贵局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含23个地块，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西咸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西咸新区不动产登记抵押查封情况查询结果》该地块无抵押、无查封、无异议、无设居住

证、无预告。

据本所律师于 2025年4月4日登录西咸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产权信息查询界面查询，该地块未抵押、未查封、未异议、未挂失、

未居住权、权证未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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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用途

2025年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总投资272813

万元，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194300.00万元，期限5年。

2025年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194300.00万元，未申请过专项债券资金，本次

拟申请资金194300.00万元。

（二）项目融资平衡安排

据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经测算预测期现金流量，项目累计净现金流为

330191.5673万元，表明年度不存在资金缺口，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与风险抵抗能力。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可用于还本付息的净收益为553636.57万

元，债券还本付息费用总额223445.00万元，通过对资金收支数据进行分析测算，

本项目债券的本息覆盖倍数为2.48倍。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项目债券本金、利

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四、中介服务结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2025年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项目政府专

项债券专项财务评价报告》系由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依法出具。

财务评价报告对以下内容进行了分析报告：项目基本情况；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评估依据和假设；评估过程；评估分析；评估结论；相关附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北京市财政

局于2019年11月12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为11010329）和

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09月2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7MA01J6FL5E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代理记账；

从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代理

记账；从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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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该公司指派的注册会计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

格证》。

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所编制的财务评估报告已

包含项目发行债券所需的主要内容，且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

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评价

报告的主体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资质

2025年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项目政府专项

债券法律意见书由北京诺德律师事务所依法出具。

北京诺德律师事务所系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北

京市司法局于2020年7月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68000MD019798XX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指派的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

证》且执业证通过了北京市司法局考核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诺德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

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使用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

的执业律师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土地储备机构符合《土地

储备管理办法》《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主体

资格要求；土地收储已经取得了相关部门的批准；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资金来

源和资金用途符合《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期债券不存

在法律风险，相关项目建设及财务风险不构成本期债券实质性的法律障碍。本

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本所留存一份，其余五份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

目的而使用。

（正文完，下转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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